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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

关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 

法 律 意 见 书 

 

致：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

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东大会规则》”）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

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

的规定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作为鞍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常年法律顾问，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（以

下简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，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

人员资格、召集人的资格、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。 

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（以下简称“中国”，为本

法律意见书之目的，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）现行

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之规定，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

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查阅了其认为必须查阅的文件，包括：  

 

1． 《公司章程》； 

 

2． 2017 年 3 月 29 日，公司刊登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zse.cn）、巨

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

议公告》、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； 

 

3． 2017 年 5 月 6 日，公司刊登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zse.cn）、巨

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

决议公告》、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》、

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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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 2017 年 5 月 10 日，公司刊登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zse.cn）、巨

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

会的提示性公告》； 

 

5．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； 

 

6． 本次股东大会其他相关文件。  

 

本所律师根据《证券法》和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的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

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：  

 

一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 

 

经核查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、《鞍钢股

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、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

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、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增

加临时提案的公告》、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

公告》、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》，并现

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履行了法

定程序，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 

二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

 

根据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的股票账户卡、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

或证明、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等的查验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的 A 股及 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，代表的股份数为 5,184,309,710 股，占公

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.65%；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A 股股东共 8 人，

代表的股份数为 1,122,462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%。 

 

本所律师认为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 A 股股东资格符合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

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。 

 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，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三、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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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本所律师见证，列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议案已按照会议议程进行了

审议并采取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。表决结果如下： 

 

议案名称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表决

结果 股份数

量（股） 

占出席会议

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

比例 

股份数

量（股） 

占出席会议

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

比例 

股份数

量（股） 

占出席会议

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

比例 

《 2016 年度

董事会工作报

告》 

5,184,7

41,672  
99.987% 

108,5

00  
0.002% 

582,0

00  
0.011% 通过 

《 2016 年度

监事会工作报

告》 

5,184,7

41,672  
99.987% 

108,5

00  
0.002% 

582,0

00  
0.011% 通过 

《 2016 年度

报 告 及 其 摘

要》 

5,184,7

41,672  
99.987% 

108,5

00  
0.002% 

582,0

00  
0.011% 通过 

《 2016 年度

审计报告》 

5,184,7

65,272  
99.987% 

84,90

0  
0.002% 

582,0

00  
0.011% 通过 

《 2016 年度

利 润 分 配 方

案》 

5,185,2

93,272  
99.997% 

84,90

0  
0.002% 

54,00

0  
0.001% 通过 

《关于  2016 

年度董事及监

事 酬 金 的 议

案》 

5,184,8

67,672  
99.989% 

108,5

00  
0.002% 

456,0

00  
0.009% 通过 

《关于修改<

公司章程>的

议案》 

5,144,9

89,304  
99.220% 

35,79

4,868  
0.690% 

4,648,

000  
0.090% 通过 

《关于聘任瑞

华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担任鞍

钢股份  2017 

年度审计师并

授权本公司董

事会决定其酬

金的议案》 

5,185,2

69,672  
99.997% 

108,5

00  
0.002% 

54,00

0  
0.001% 通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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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股东大

会授予本公司

董事会增发 H 

股股份及其他

可转让权利的

一般性授权的

议案》 

4,956,9

06,670  
95.593% 

228,4

71,50

2  

4.406% 
54,00

0  
0.001% 通过 

《关于修改<

公司章程>的

补充议案》 

4,953,2

09,195  
95.522% 

232,1

68,97

7  

4.477% 
54,00

0  
0.001% 通过 

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《股东大会规则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 结论意见 

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

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

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。 

 

（以下接签字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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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

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见证律师：   唐丽子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 

孙 勇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单位负责人：王 玲 

 

 

 

 

二○一七年六月八日  

 

 


